李秀吉先生獎學金設置要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經本校2467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
一、設置宗旨：
國立臺灣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農化系校友黃雅惠小姐為回饋母
校，幫助本校清寒努力向學之學生，特設置李秀吉先生獎學金。
二、獎學金名額：每年4名。
三、獎學金金額：每名每學年新臺幣5萬元整。
四、申請資格：
（一）限大學部學生（進修推廣部除外）。
（二）上學年學業70分以上，操行成績85分以上者。（大一新生以上學期成績為準）
（三）家境清寒或家遭重大變故者。

五、繳交證件：
（一）一般用申請書。
（二）上學年成績單。（大一新生繳交上學期成績單）
（三）低收入戶證明或國稅局全戶所得清單。
（四）戶口名簿影本。
（五）自傳。
六、申請時間及地點：每年3月20日前，向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申請。
七、審核撥款：

由本校學務處生活輔導組負責審核，並通知捐款人審核結果。 

捐款人於接獲通知後，即匯款至本校獎學金專戶，由生活輔導組

協助轉發，再將完成之印領清冊函送捐款人留存。
八、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
